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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总工发〔2024〕28号 签发人：王英姿

青山区总工会关于开展 2024年度
困难职工新申报的通知

各直属工会：

为保证 2024年度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有序开展，进一

步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和常态化帮扶工作，掌握困难职

工家庭的生活状况，切实提高困难职工获得感、幸福感。青山

区总工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更新档案材料

1.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所有在档困难职工（深度困难职

工、相对困难职工）档案更新，重新提供困难职工档案表格、

困难职工家庭建档审批表、困难职工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工资流

水（工资流水至少一年，提供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4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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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日收入及支出相应材料）和工作证明、年度费用核算汇

总单等。

2.不符合在库要求的职工调整为渐退期。在库渐退期困难

职工满一年的需填写（脱困）退档认定表和通知书，做好脱困、

注销工作及退档当事人解释工作（脱困、注销填写附件 9和附

件 10）。

二、做好困难职工新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对象：在青山区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、纳入社区和行政村工会的小微企业的（已建立工会

组织）困难职工（含农牧民工），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

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，因职工本人及家庭成员

患大病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或意外灾害等原因造成生活十分困

难的职工。

（二）申报时间：2024年 10月 15日至 10月 23日

（三）困难类别：

1.深度困难职工：家庭收入扣减因病、因残、因子女上学

等家庭刚性支出和必要费用后，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

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家庭。（现包头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882

元）

2.相对困难职工：家庭收入扣减因病、因残、因子女上学

等家庭刚性支出和必要就业成本后，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

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倍（1764元）以内的职工家庭。

3.意外致困职工：家庭收入扣减因自然灾害、重大安全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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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、社会安全等重大事件中负伤致残、染病或牺牲扣减意外致

困支出后；因家庭成员当年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的救治费用后；

因当年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安全事故、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身

伤害或住宅、家庭生活必需用品损毁严重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无

着落或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家庭刚性支出后，

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倍（2646元）

以内的职工家庭。

（四）困难职工核算方式：

深度困难=[家庭人口年度总收入-家庭年度总支出（正规

票据扣除已报销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）]/家庭人口数/12≦882

元

相对困难=[家庭人口年度总收入-家庭年度总支出（正规

票据扣除已报销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）]/家庭人口数

/12≦1764元

意外致困=[家庭人口年度总收入-家庭年度总支出（正规

票据扣除已报销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）]/家庭人口数

/12≦2646元

（五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工家庭，不建立档案：

1.存在以下高消费行为。具体消费行为包括：自费乘坐交

通工具时，选择飞机头等舱、公务舱，列车软卧、一等(含)

以上座位，轮船二等(含)以上舱位；自费在四星级(含)以上宾

馆、酒店、会所、高尔夫球场等高消费场所进行消费；自费出

国(境)留学或者在高收费民办、私立学校就读；家庭成员自费

出国(境)旅游；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；其他非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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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。意外致困职工如在意外发生前存在

上述行为，也可建立档案。

2.本人或家庭成员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

3.家庭拥有 2套（含）以上住房的。

4.拥有或经常使用各种机动车辆的(残疾、患病职工用于

功能性补偿代步除外)不纳入深度困难职工档案。家庭有两台

（含）以上机动车、或申请困难职工时机动车估价超出 10万

元的，不纳入相对困难职工。家庭有两台（含）以上机动车的

不纳入意外致困职工档案。机动车辆转让后无法办理过户且有

相关法律证明文件的、报废后无法注销但能提供车辆管理部门

出具有关证明的，可不算在内。

5.拒绝配合调查、核查，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。故意

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及家庭人口变动情况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及

证明的家庭。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，

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。故意采取其他规避法律、法规的行为

造成无经济来源、生活困难的人员。

（六）申报材料及相关要求

1.具体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1，所有附件都需打

印版（签字处除外）。请各单位务必对申报救助人员逐一进行

核实，不得建立档案情形请参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困难职工档

案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第二章第七条，若发现虚报、瞒报等

情况，经管理审批机关及其办事机构核查存在不实之处，困

难职工需退回所得帮扶资金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2.申报单位根据文件要求提供相关纸质材料（另外还需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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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职工所有申报材料原件拍照或每个申报材料单个扫描照

片形式以电子版压缩打包发送 qsgh515@163.com邮箱），所

发电子版文件名称需一一对应纸质材料名称。纸质版资料报送

区委大楼 513办公室（新申报困难职工需提供附件 2-附件 8

及附件 1清单里相关资料）。申报截止时间为 10 月 23 日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相关未尽事宜请与青山区总工会咨询。

联系人：刘思宇

咨询电话：0472-3616513

电子邮箱：qsgh515@163.com

附件：1.困难职工档案申报材料

2.困难城镇职工档案表格、困难农民工档案表格

3.困难职工家庭建档审批表

4.困难职工公示

5.困难职工承诺书

6.困难职工家庭经济核对授权委托书

7.年度费用核算汇总单

8.困难职工实名制表

9.困难职工退档认定表

10.（脱困）退档通知书

青山区总工会

2024年 10月 15日


